
【裁判字號】106,訴,384

【裁判日期】1060731

【裁判案由】有關年金改革事務

【裁判全文】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106年度訴字第384號

原      告　郭榮顯

被      告　蔡英文

上列當事人間有關年金改革事務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

   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

   ……十、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行政訴訟法第

   107 條第1 項第10款定有明文。次按「（第1 項）人民因中

   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

   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訴願

   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

   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第2 項）人民因中央或地方

   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予以駁回，認為其權利或法律上

   利益受違法損害者，經依訴願程序後，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請

   求該機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

   」行政訴訟法第5 條有明文規定。是以，人民提起課予義務

   訴訟，需有依法申請之案件而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所為申請

   予以駁回，或於法令所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其權

   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依合法訴願程序後，始得為之

   。所謂「依法申請之案件」，係指人民依據法令之規定，有

   向機關請求就某一特定具體之事件，為一定處分之權利者而

   言；而所謂「應作為而不作為」，則指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之

   申請負有法定作為義務，卻違反此一作為義務而言，故課予

   義務訴訟需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之法令上依據

   ，始為相當；倘法令僅係規定行政機關之職權行使，並非賦

   予人民有請求行政機關為行政處分之公法上權利，則人民請

   求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性質上僅係促使行政機關發動職

   權，而屬建議、舉發之陳情性質，並非屬於「依法申請之案

   件」。此時受理之中央或地方機關所為之函復，僅屬行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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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就該事件所為單純之事實敘述及理由之說明，並不因該項

   敘述或說明而對該人民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發生任何准駁之

   效力，自非屬行政處分。且因行政機關對於非依法申請之案

   件，並不負有作為義務，即令其未依其請求而發動職權，該

   人民亦不得主張其有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訴請行政機

   關應為行政處分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準此，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須以依法申請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或為特定內

   容之行政處分為要件，否則其起訴即屬不合法，應以裁定駁

   回之（最高行政法院105 年度裁字第692 號裁定意旨參照）

   。

二、第按行政訴訟法第6 條第1 項規定：「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及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之訴訟，非原告有即受確

   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其確認已執行而無回

   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之訴訟，

   亦同。」可知，行政訴訟法所規範得提起確認訴訟之類型有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

   不成立訴訟」及「確認已執行而無回復原狀可能之行政處分

   或已消滅之行政處分為違法訴訟」三種。而依上開規定所提

   起之確認訴訟，除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者外，

   應以「行政處分」為對象，如以非行政處分為對象，訴請確

   認為無效或違法，亦屬起訴不備要件，且無從命補正，依行

   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應以裁定駁回之；又

   所謂公法上法律關係，係指特定之生活事實，經由法規之規

   範效果，所發生之公法上權利義務關係而言。固然，特定之

   生活事實可以發生公法上之權利義務效果，係以法規為依據

   ，但抽象性之法規仍非法律關係之本身，不得以之為確認訴

   訟之標的。故人民以法規有效與否為標的，提起行政訴訟請

   求確認者，即與提起確認訴訟之法定要件不合，且其情形無

   從命補正，應依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1 項第10款規定，應

   以裁定駁回之。

三、再按「人民與中央或地方機關間，因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

   之給付或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得

   提起給付訴訟。因公法上契約發生之給付，亦同。」「原告

   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者，行政法院得

   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行政訴訟法第8 條第1

   項及第107 條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人民請求國家為

   一定之行為，必須以人民對國家享有公法上之請求權（主觀

   公權利）為前提，始得為之。若原告之訴，依其陳述之事實

   ，顯無公法上請求權存在時，其訴在法律上即屬顯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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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第3 項規定，行政法院即得不經言詞

   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四、原告起訴主張：被告於民國105 年5 月27日核定「總統府國

   家年金改革委員會設置要點」（下稱系爭要點），經原告於

   106 年2 月10日提出陳情，總統府第一局乃於106 年3 月1

   日以華總一禮字第10600018560 號函（下稱系爭函文）回復

   略以：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下稱年改會）係總統府

   依據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成立，並非無法源依據

   等語。惟依中央行政機構組織基準法第2 條規定，該法並不

   適用於總統府。況且，公務人員「年金改革」涉其銓敘、保

   障、撫卹和退休等公法上事務，屬考試院之職權範圍，明定

   於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6 條第1 項，故並非總統職權，亦非

   總統府所掌事務範圍內，故被告核定之系爭要點依行政程序

   法第111 條第6 項、第110 條第5 項之規定，為自始無效，

   且系爭要點內容所定之年改會任務及預算編列等事項均屬不

   合法。再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66 條第2 項規定，年金改革

   備選方案應即刻停止，不得據此對軍公教警消人員和司法人

   員為不利處置。為期求軍公教警消人員權益能排除「年金改

   革備選方案」之干擾，回歸法定主管機關行使行政程序法第

   7 條「最少侵害原則」和第8 條「誠信原則和信賴保護」的

   法益，使原告享有合法程序的待遇，亦為維護法制民主國體

   不遭破壞之公益，爰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請求判決：（一

   ）確認被告於105 年5 月27日核定之系爭要點自始無效。（

   二）年改會所提出「年金改革備選方案」等行政指導，均應

   予停止，並不得據此對軍公教警消人員為不利之處置。（三

   ）軍公教警消人員回歸主管機關按行政程序法檢討。（四）

   完成20次委員會議、4 次分區座談會、1 次國是會議及其行

   政等全部已支付費用，應還予原代付支應之相關部會。

五、本院查：

（一）原告於106 年2 月10日以陳情書（參本院卷第13頁）向總

     統府陳請，請求確認被告於105 年5 月27日核定之系爭要

     點無效，經總統府第一局以系爭函文回復原告：「……

     二、年金改革是總統重要政見，為使國家年金制度永續經

     營，……因此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28條：『機關

     得視需要設任務編組…』之規定，於本府成立『總統府國

     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提供相關政策諮詢事項，並非無法

     源依據。三、『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是作為各公

     共年金制度利害關係人代表與人民表達年金改革意見之民

     主參與平台，所研擬年金改革備選方案，提供政府進行年

Page 3 of 6



     金改革修法之參考，相關修法草案仍將循行政院暨考試院

     之行政程序，送請立法院審議通過後據以實施。」（參本

     院卷第12頁）原告因對系爭函文不服，復向本院提起行政

     訴訟，請求確認系爭要點自始無效。

（二）經查，系爭要點係105 年5 月27日總統核定，同年6 月1

     日總統府華總一禮字第10510033850 號令訂定發布全文11

     點，並自即日生效之法規命令，屬於抽象性規範，並未直

     接規制原告之公法上權益，自非屬行政處分甚明。況且，

     系爭要點並非原告與被告間之法律關係本身，按諸前開說

     明，自不得以之為確認訴訟之標的。是故，原告以之為確

     認之對象，提起本件訴訟，聲明請求確認系爭要點自始無

     效，即不備起訴要件，顯非合法，應予駁回。

（三）次查，系爭要點第1 點規定：「為改革國家年金體系，永

     續發展公共年金制度，特設置總統府國家年金改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提供總統相關諮詢事項。」第10點規

     定：「本會於立法院通過年金改革相關法案後解散。」可

     知總統府年金改革委員會並非具有單獨法定地位之行政機

     關，其所提出之年金改革備選方案，或為進一步蒐集各界

     對改革構想之意見所召開之國是會議，包括第一階段的分

     區會議及第二階段的全國大會等，均非屬行政處分。又本

     件原告聲明陳述詳如上述，即其訴之聲明及原因事實，均

     未具體表明原告在本案有何種具體權利受到侵害，亦未說

     明其係依據何種法律規定向被告提出申請，復未提出依法

     申請之證據，是原告請求被告命年改會停止年金改革備選

     方案等行政指導、公教軍警消人員回歸主管機關按行政程

     序法檢討、委員會議等會議及其行政等全部已支付費用應

     返還予原代付支應之相關部會等事項，顯非屬行政訴訟法

     第5 條所指「依法申請之案件」，原告尚不得對之提起課

     予義務訴訟以為救濟，其不得提起而提起，即非合法；縱

     認原告訴之聲明第2 項、第3 項、第4 項係採一般給付訴

     訟之訴訟類型，然查其對被告既未享有得請求被告命年改

     會停止年金改革備選方案等行政指導、公教軍警消人員回

     歸主管機關按行政程序法檢討、委員會議等會議及其行政

     等全部已支付費用應返還予原代付支應之相關部會等事項

     之公法上請求權，故原告亦無從據為一般給付訴訟之提起

     ，其訴在法律上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

     回之。

六、從而，本件原告起訴請求被告如訴之聲明所示，其起訴為不

   合法及無理由，應予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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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依行政訴訟法第107 條3 項、第98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

   文。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7 　　月　  31　　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玉卿

                                   法  官　劉穎怡

                                   法  官　林秀圓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

   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

   訟法第241條之1第1項前段）

四、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

   條第1項但書、第2項）

┌─────────┬────────────────┐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         所  需  要  件         │

│代理人之情形      │                                │

├─────────┼────────────────┤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1.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備律師資│

│  者，得不委任律師│  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

│  為訴訟代理人　  │  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

│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法定代│

│                  │  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

│                  │  利代理人者。                  │

├─────────┼────────────────┤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  形之一，經最高行│  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  政法院認為適當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  ，亦得為上訴審訴│  。                            │

│  訟代理人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

│                  │  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

│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

│                  │  、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

│                  │  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

│                  │  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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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

│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

└──────────────────────────┘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8 　　月　　3 　　日

         　　　　　　      　　　  書記官  張正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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